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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大科〔2020〕253 号

石家庄铁道大学

关于印发《石家庄铁道大学

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修订）》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机关各部门：

结合我校实际，对《石家庄铁道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试

行）》进行了修订，经 2020 年 11 月 12 日校长办公会审定通过后，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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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铁道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修订）

第一条 为进一步明确我校承担的各类科研项目和课题的所

属级别，参照国家基金委、河北省基金委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体

系及相关项目管理制度，结合实际需要，修订我校科研项目级别

认定办法。

第二条 各类项目按分管部门、重要程度、经费额度等依次

分为 A、B、C 类进行管理。A、B 类分别设三级，依次为 A1、A2、

A3；B1、B2、B3。C 类不分级。

第三条 项目分级

（一）A1 类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含联合基金重大项目）、重大

基础研究计划、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部门推荐）、创新研究

群体等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重大课题攻关等项目；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等国家科技计划项目；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600 万元

及以上；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账经费 80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账经费 120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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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2 类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含联合基金重点项目）、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等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

等国家科技计划课题；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课题、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

项目和集成项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自由申请）等项目；

参与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或重点项目，到校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上；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300 万元

及以上；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 40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校经费 600 万元及以上。

（三）A3 类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含联合基金培育项目、青年基

金）等课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含后期资助）、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

金项目（含后期资助）等课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课

题；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或重点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课题，

项目到校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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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100 万元及

以上；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校经费 300 万元及以上。

（四）B1 类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课题，

且到校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到校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50 万元及

以上；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 8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校经费 150 万元及以上。

（五）B2 类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重点项目；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的课题，

且到校经费 2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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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到校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30 万元及

以上；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 4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校经费 80 万元及以上。

（六）B3 类项目

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含青年基金、省绿色通道），省

优秀青年基金项目；

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省级科技主管部门一般项目，省部级政府计划项目；

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

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或重点项目等国家科技计划课题以

及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且到校经费不足 20 万元；

国家博士后基金；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项目，经费 15 万元及

以上；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到校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协同创新中

心等国家级平台设置的自主课题，经费不少于 10 万元；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计划项目、中

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 20 万元及以上；

横向课题到校经费 40 万元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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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C 类项目

各级党政部门和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指令性计划项

目、中央军委系列研究项目，到校经费不足 20 万元；

国家铁路集团、国家铁路局下发的科研指令性计划项目经费

不足 15 万元；

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开放课题，

经费不足 10 万元；我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协同创新中心经费

设置的自主课题，经费不足 10 万元；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及自主课

题；

横向课题到账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

第四条 国家科技计划按照项目和课题两级管理的，项目视

为 A1 类项目，课题视为 A2 类项目，否则，按照单位排序逐步降

级认定，也可以按照到校经费认定，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第五条 B 类项目视具体情况可以按照单位排序逐步降级认

定，也可以按照到校经费认定，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第六条 我校主持的 A1、A2 类科研项目（人才类项目除外），

在签订项目合同任务书后，可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申请，根据贡献

度和总经费对项目参与人（含主持人）承担的课题或子课题进行

认定。认定时经费额度按 A3 级项目规定的各类项目经费最低额度

进行计算。认定后原项目级别不变，其他认定项目按主持 1 项 A3

级项目对待。

第七条 本办法中的各类项目或课题的确定均以项目合同任

务书为准，按经费额度认定级别的项目默认是自然科学类项目，

社会科学类项目认定时按相应经费的 1/5 进行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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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本办法中按经费额度认定的项目级别为本级中的最

低级，如在实际应用中，本级又需要细分为 n 个级别，则第 i 级

对应的经费额度为：经费限额×（1+（i-1）/n），（1≤i≤n）。

第九条 本办法中的中央军委系列研究任务包括军委科技委

创新研究计划、基础加强计划、人才计划等项目，军委装备发展

部预研计划、预研基金、共用技术等项目，军委装备发展部的各

种联合基金、各军兵种装备基金等项目，以及军委其他部委发布

的研究任务等。

第十条 本办法中的纵向经费只针对经费拨付单位任务合同

书认定的到校经费（不含配套费）。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中的横向课题以认定时的实际到校经费

（不含配套费、样机试制费等）计，如后期仍有经费到账，再次

使用该成果时则按新增到校经费认定级别，每项课题最多认定两

次。

第十二条 各级各类人才项目按“各级政府计划项目”对待，

视经费额度认定项目级别。

第十三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各类称号的奖励性经费。

第十四条 各级各类项目及相关成果，凡涉及学术不端，经

调查认定，确为学术不端行为的，该项目不予认定。

第十五条 本办法中的项目分类分级不能涵盖或归类不合理

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由科技处征询相关专家意见，按上述项目

分类分级进行认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科技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石家庄铁道大学科研项目级别认定办法（试行）》（铁大科〔2019〕

342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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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抄送：机关党委、直属单位党委，纪委机关，校工会，校团委。

石家庄铁道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21 日印


